
國立中央大學外國學生通過「華語文能力測驗」獎勵金申請表 
 

 

 

申請人資料 

姓名：  

系級： □大學部 □碩士班 □博士班 

學號： EMAIL： 

手機號碼： 護照號碼： 

  居留證號碼ARC/統一證號UI number：  

郵局局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 
銀行名稱： 分行名稱： 帳號：  

申請人身份 □ 本校在學之外國籍學位學生 

□ 本校在學之交換學生 

（請勾選）  *於114年1月至10月間曾選修語言中心華語課程* 

  課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/學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檢定相關資訊 
✽ 檢定日期：_________/____________/_________ 

□ 華語文能力測驗證書等級：____________，分數：  

 
□ 1. 申請表  

□ 2. 華語文能力測驗證書正本 

申請資料 

自我檢核 
□ 3. 學生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4. 居留證影本(無居留證者須提供統一證號基資表)  

 □ 5. 郵局存簿影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 6. 個資同意書 

 
 

申請日期 
 語言中心華語組核章 

申請人簽名   



國立中央大學語言中心學生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於中華民國『個人資料保護法』與相關法令規範下，語言中心為辦理各項相關業務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

申請人的個人資料，包括申請人之姓名，出生日期，性別，身份證字號，就讀學校系級，

語言考試成績，聯絡電話，e-mail等於申請表上所有資訊。前述個資之處理方式會以

EMAIL或紙本方式傳遞。 

若申請人未提供或所提供之資料錯誤或不完整，將導致語言中心無法正確審查申請人之

申請案，造成申請人相關權益之損失如審查不通過等，申請人得依中華民國『個人資料保

護法』行使相關權利：請求刪除或閱讀、製作複本，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等權利；若申

請人欲行使上述權利，請與本中心聯繫。若因行使上述相關權利而導致申請人權益受損，

本中心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 

申請人勾選『我同意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，即表示已閱讀，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

內容。 

 

 

 

□ 我已閱讀並同意上述所有內容。 

申請人簽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  

簽名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